
九、高層建築物應審查之項目有哪些？             學號：9016720

研究生：鍾森宇
1、 結構審查部分                           

※建築法： 

第三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應就規定項目為之，其餘項目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依本法規定簽

證負責。對於特殊結構或設備之建築物並得委託或指定具有該項學識及經驗之

專家或機關、團體為之；其委託或指定之審查或鑑定費用由起造人負擔。 

前項規定項目之審查或鑑定人員以大、專有關系、科畢業或高等考試或相

當於高等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關類科考試及格，經依法任用，並具有三年以

上工程經驗者為限。 

第一項之規定項目及收費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建築技術規則： 

第二百三十四條 

高層建築物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提出理論分析，必要時得要求提出結構試

驗作為該設計評估之依據。 

一、基地地面以上高度超過七十五公尺者。 

二、結構物之立面配置有勁度、質量、立面幾何不規則；抵抗側力之豎向構材於

其立面內明顯轉折或不連續、各層抵抗側力強度不均勻者。 

三、結構物之平面配置導致明顯扭曲、轉折狀、橫隔板不連續、上下層平面明顯

退縮或錯位、抵抗側力之結構系統不互相平行者。 

四、結構物立面形狀之塔狀比（高度／短邊長度）為四以上者。 

五、結構體為鋼筋混凝土造、鋼骨造或鋼骨鋼筋混凝土造以外者。 

建築物之基礎非由穩定地盤直接支承，或非以剛強之地下工程支承於堅固基

礎者。主體結構未採用純韌性立體剛構架或韌性立體剛構架與剪力牆或斜撐併用

之系統者。建築物之樓板結構未具足夠之勁度與強度以充分抵抗及傳遞樓板面內

之水平力者。 

第二百三十五條 

作用於高層建築物地上各樓層之設計用地震力除依本規則建築構造編第一

章第五節規定外，並應經動力分析檢討，以兩者地震力取其合理值。 

第二百三十六條 

高層建築物依設計用風力求得之結構體層間位移角不得大於千分之二•五。

高層建築物依設計地震力求得之結構體層間位移所引致之二次力矩，倘超過

該層地震力矩之百分之十，應考慮二次力矩所衍生之構材應力與層間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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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三十七條 

高層建築物之基礎應確定其於設計地震力、風力作用下不致上浮或傾斜。 

第二百三十八條 

高層建築物為確保地震時之安全性，應檢討建築物之極限層剪力強度，極限

層剪力強度應為彈性設計內所述設計用地震力作用時之層剪力之一•五倍以

上。但剪力牆之剪力強度應為各該剪力牆設計地震力之二•五倍以上，斜撐構架

之剪力強度應為各該斜撐構架設計地震力之二倍以上。 

第二百三十九條 

高層建築物結構之細部設計應使構架具有所要求之強度及足夠之韌性，使用

之構材及構架之力學特性，應經由實驗等證實，且在製作及施工上皆無問題者。

柱之最小設計用剪力為長期軸壓力之百分之五以上。 

第 二百四十條 

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設計規範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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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備審查部分 

※給排水設備 

第二百四十五條 

高層建築物之配管立管應考慮層間變位，一般配管之容許層間變位為二百分

之一，消防、瓦斯等配管為百分之一。 

第二百四十六條 

高層建築物配管管道間應考慮維修及更換空間。瓦斯管之管道間應單獨設

置。但與給水管或排水管共構設置者，不在此限。 

第二百四十七條 

高層建築物各種配管管材均應以不燃材料製成，或使用具有同等效能之防火

措施，其貫穿防火區劃之孔隙應使用防火材料填滿或設置防火閘門。 

前項各類用管所使用之外層保護材或保溫材應以燃燒時不得產生有害氣體

之材料為限。 

第二百四十九條 

設置於高層建築物內、屋頂層或中間樓層或地下層之給水水箱，其設計應考

慮結構體之水平變位，箱體不得與建築物其他部分兼用，並應可從外部對箱體各

面進行維修檢查。 

第 二百五十條 

高層建築物給水設備之裝置系統內應保持適當之水壓。 

 

※機械設備 

第二百四十八條 

設置於高層建築物屋頂上或中間設備層之機械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固定於建築物主要結構上，其支承系統除須有避震設施外，並須符合本規

則建築構造編之相關規定。 

二、主要部分構材應為不燃材料製成。 

※避雷設備 

第二百五十二條 

六十公尺以上之高層建築物應設置光源俯角十五度以上，三百六十度方向皆

可視認之航空障礙燈。 

第二百五十三條 

高層建築物之避雷設備應考慮雷電側擊對應措施。 

※升降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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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六條 

高層建築物之升降設備應依居住人口、集中率、動線等三者計算交通量，以

決定適當之電梯數量及載容量。 

※通信設施 

第二百五十四條 

高層建築物設計時應考慮不得影響無線通信設施及鄰近地區電視收訊。若有

影響，應於屋頂突出物提供適當空間供電信機構裝設通信設施，或協助鄰近地區

改善電視收訊。 

第二百五十五條 

高層建築物之防災設備所使用強弱電之電線電纜應採用強電三十分鐘、弱電

十五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配線方式。 

※消防設備 

第二百五十一條 

高層建築物應另設置室內供消防隊專用之連結送水管，其管徑應為一百公厘

以上，出水口應為雙口形。 

高層建築物高度每超過六十公尺者，應設置中繼幫浦，連結送水管三支以下

時，其幫浦出水口之水量不得小於二千四百公升／分，每增加一支出水量加八百

公升／分，至五支為止，出水口之出水壓力不得小於三•五公斤／平方公分。 

第二百五十七條 

高層建築物每一樓層均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其十一層以上之樓層以設

置偵煙型探測器為原則。 

高層建築物之各層均應設置自動撒水設備。但已設有其他自動滅火設備者，

於其有效防護範圍內，得免設置。 

第二百五十八條 

高層建築物火警警鈴之設置，其鳴動應依下列規定： 

一、起火層為地上二層以上時，限該樓層與其上兩層及其下一層鳴動。 

二、起火層為地面層時，限該樓層與其上一層及地下層各層鳴動。 

三、起火層為地下層時，限地面層及地下層各層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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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九條 

高層建築物應依左列規定設置防災中心，並以具二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牆、

防火樓板及甲種防火門予以區劃分隔： 

 一、防災中心應設於避難層或其直上層或直下層。 

 二、高層建築物左列各種防災設備，其顯示裝置及控制應設於防災中心： 

 　電氣、電力設備。 

 　消防安全設備。 

 　排煙設備及通風設備。 

 　昇降及緊急昇降設備。 

 　連絡通信及廣播設備。 

 　燃氣設備及使用導管瓦斯者，應設置之瓦斯緊急遮斷設備。 

 　其他之必要設備。 

 高層建築物高度達二十五層或九十公尺以上者，除應符合前項規定外，其防災

中心並應具備防災、警報、通報、滅火、消防及其他必要之監控系統設備；其應

具功能如左： 

 一、各種設備之記錄、監視及控制功能。 

 二、相關設備運動功能。 

 三、提供動態資料功能。 

 四、火災處理流程指導功能。 

 五、逃生引導廣播功能。 

 六、配合系統型式提供模擬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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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計審查部分 

第二百二十七條 

本章所稱高層建築物，係指高度在五十公尺或樓層在十五層以上之建築物。 

第二百二十八條 

高層建築物之總樓地板面積與留設空地之比，不得大於左列各值： 

 一、商業區：三十。 

 二、住宅區及其他使用分區：十五。 

第二百二十九條 

高層建築物應自建築線及地界線依落物曲線距離退縮建築。但建築物高度在

二十一公尺以下部分得免退縮。落物曲線距離為建築物各該部分至基地地面高度

平方根之二分之一。 

第 二百三十條 

高層建築物之地下各層最大樓地板面積計算公式如左：  

 Ao 　（1＋Q）A／2 

 Ao：地下各層最大樓地板面積。 

 A ：建築基地面積。 

 Q ：該基地之最大建蔽率。 

 高層建築物因施工安全或停車設備等特殊需要，經預審認定有增加地下各層樓

地板面積必要者，得不受前項限制。 

第二百三十一條 

高層建築物基地內之空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為綠化空地，綠化之規定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第二百三十二條 

高層建築物應於基地內設置專用出入口緩衝空間，供人員出入、上下車輛及

裝卸貨物，緩衝空間寬度不得小於六公尺，長度不得小於十二公尺，其設有頂蓋

者，頂蓋淨高度不得小於三公尺。 

第二百三十三條 

高層建築物係帷幕外牆者，如以固定方式建造，應設置活動安全門窗並予明

確標示。 

  前項活動安全門窗應分層設置，其面積不得小於各層開窗面積八分之一，且樓

層居室之任一點至該活動安全門窗之步行距離依本編第九十三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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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火避難設施審查部分 

第二百四十一條 

高層建築物應設置兩座以上之特別安全梯並應符合兩方向避難原則。兩座特

別安全梯應在不同平面位置，其樓梯口相互間之直線距離不得小於區劃範圍對角

線長度之三分之一。 

 高層建築物連接特別安全梯間之走廊通道應為獨立之防火區劃。 

 高層建築物其直通樓梯均應為特別安全梯，且通達地面以上樓層與通達地面以

下樓層之梯間不得直通。 

第二百四十二條 

高層建築物除應依本規則規定設防火區劃外，其升降機道及梯廳應自成一獨

立防火區劃。 

  前項防火區劃使用防火鐵捲門者，應留設逃生門，並予標示。 

第二百四十三條 

高層建築物高度在五十公尺或樓層在十五層以上部分，除住宅、餐廳等係建

築物機能之必要時外，不得使用燃氣設備。 

   高層建築物設有燃氣設備時，應將燃氣設備集中設置，並設置瓦斯漏氣自動

警報設備，且與其他部分應以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牆、防火樓板及甲種防

火門予以區劃分隔。 

第二百四十四條 

高層建築物應設置緊急昇降機間，緊急用昇降機載重能力應達十七人（一千

一百五十公斤）以上，其速度不得小於每分鐘六十公尺，且自避難層至最上層應

在一分鐘內抵達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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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都市設計審議部分 

※環境—日照、採光、隔音、風害、綠建築等 

※交通—旅次、停車、交通量、動線等 

※公共設施—開放空間、公園、綠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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